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2026-2028年度职工疗休养服务项目综合询价邀请函
                  ：    
经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研究决定，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2026-2028年度职工疗休养活动委托有资质的旅行社承接。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2026-2028年度职工疗休养采购项目采取综合询价方式实施，请贵单位参加。
1、 项目名称及概况：
（1） 项目名称：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2026-2028年职工疗休养服务采购项目（具体人数以实际参加疗休养的人数为准））
（2） 项目控制单价:400元-460元/天/人
（三）项目内容：见附件采购需求
二、采购方式：询价（资格审查合格后，结合报价及服务质量综合考虑为中标单位）。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且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为成交候选供应商，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3）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督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四、资格审查：本次采购采取资格后审方式，资格审查将在询价时由采购小组审查，请将相关资格证明资料和报价、行程安排表及服务内容等装订在询价响应文件中（需密封提交）。
五、询价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和地点：
1、询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11时30分前递交，逾期视为放弃。
2、询价文件递送的地点为：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党群工作部（1号楼306室）。
六、联系方式：
1、联系人：刘静            2、电话：0562-2105672

                         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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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2026-2028职工疗休养
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会2026-2028年职工疗休养服务采购项目
二、控制金额（单价）：460元/天/人（费用包含职工休养期间的住、食、行、参观等所有费用，每批次来回交通费另计）。
三、项目要求
（一）活动要求
1、活动人数：医院根据工作需要，每年安排一定的人员参加疗休养，具体结算以实际安排并参加疗休养的人数为准。                       
2、活动地点：本次活动采购两条路线，分别是1、浙江温州疗休养基地2、浙江千岛湖疗休养基地（跟该两地疗休修养基地签订合同，并由该两处疗休养基地开具发票。旅行社在承接服务时路线可以有适当拓展，但必须符合市总工会疗休养规定）。
3、活动时间：每年安排疗休养活动2-3批次，每批次活动时间7天（含来回路程）。
4、旅行社提供的疗养行程及活动内容必须符合市总工会相关要求；
5、旅行社按照单个疗养职工每天发生的费用提供报价，来回交通费按每批次的费用报价。
（二）服务要求
1、用车:按团队实际人数提供往返空调旅行车，保证每人一个座位。
2、用餐：包含六早餐7中餐6晚餐，中餐标准不低于60元/人，晚餐标准不低于80元/人。
3、住宿：挂牌4星以上或携程4钻（四星）及以上
4、服务：全程一站式服务和地方讲解服务
5、保险：购买旅行社责任险（120万）及人身意外保险（40万）。
6、其他：提供帽子、矿泉水等。
四、服务商资质要求（缺项的按无效投标处理，不参与评分且不作为中标单位）
（一）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提供材料并加盖公章）；
（二）供应商资质证书复印件（需提供材料并加盖公章）；
 (三) 报价表，行程安排及解说，餐饮标准，住宿标准的格式自拟，但必须符合具体的评分要求。
（四）疗休养基地合规材料：提供签订疗休养合同和开具疗休养发票的基地合规材料，比如当地总工会批复可以承接疗休养服务的文件或照片）
（五）每批次来回交通费另行报价（格式自拟），作为后期商定具体费用的依据。
（六）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纪录（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七）供应商授权委托书；
（八）投标函。
五、说明
  （一）、本次采购根据旅行社提供的报价、疗养行程、服务以及食宿标准等，由医院招标采购小组打分确定两条路线的中标单位(注意：参与询价的旅行社可以同时参与两个疗休养点的询价，也可以选一个疗休养点参与询价。根据打分情况，两个疗休养点的中标单位可能是两个旅行社，也可能由一个旅行社中标）。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1、价格分（40分）
价格得分＝30+                                        ×10 最高限价（460） – 有效报价
最高限价 （460）– 最低限价（400）


2、 行程安排及解说等服务（20分）
由采购小组根据所提供行程规范性、合理性综合打分，最低15分，最高不超过20分（除了提供详细行程安排外，能提供的服务特色可以写明）
3、餐饮标准（20分）
以中餐标准60元/人，晚餐标准80元/人为基准分15分，高于该标准的适当加分，饮食标准每超过5元/人的加1分，加分项为5分。（提供部分菜谱供比选）
4.住宿标准（20分）
以挂牌4星或携程4钻（四星）的标准设基准分18分，住宿标准高于挂牌4星或携程4钻（星）的加2分（至少两晚及以上）。请提供住宿酒店名称和地址。
(2） 为保证服务质量，有效报价控制在400-460元/天/人之间，低于400元/天/人（不含400元）和高于460元/天/人(不含460元）为无效报价。
(3） 参加不同基地的疗休养人数由职工自行选择后确定。
(4） 根据职工报名情况具体安排疗养批次和时间，并按实际参加疗养的人数支付相关费用。来回交通费以各投标人针对同一疗修养基地的来回交通费有效投标报价取算术平均值为基准值，由采购单位与中标单位在不高于基准值的一定范围内商定(统一以47座车报价）。
(5） 中标单位提供的疗养行程及活动内容必须符合市总工会相关要求；必须提供正规疗休养基地发票。

投 标 函
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
1、在研究了                   询价后，我们愿意遵照询价函的要求承担本招标项目的实施，完成本次招标范围的全部项目内容。
2、如果你单位接受我们的投标，我们将保证在规定期内完成本招标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并达到招标规定的要求。
3、我们同意从规定的开标之日起在投标书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投标文件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投标书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4、在合同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投标书连同你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5、我们完全接受招标文件的规定。如有违反，你单位有权撤消我单位中标资格，另选中标单位。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基本账户）：          
开户银行地址：
开户银行电话：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致：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               （供应商名称）授权本单位        （供应商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代表本单位参加 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2026-2028年职工疗休养活动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询价活动,全权代表本公司处理询价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询价、参与开标、谈判、合同签署、合同执行等。供应商授权代表在询价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供应商授权代表无转委托权。特此授权。
本授权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附：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号码


